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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44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修订
《电力接入工程临时使用绿地行政审批

告知承诺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，张江高新区管委会、

长兴岛建设管理处、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、上海国际旅

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环保经管处、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综

合处、上海化学工业区、自贸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根据《上海市优化营

商环境条例》要求，我局对《电力接入工程临时使用绿地行

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20〕014 号）进行了

修订，现将《临时使用绿地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市绿化市容局临时使用绿地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

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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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此页无正文 )

2021 年 2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审改办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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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绿化市容局临时使用绿地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优化行政审批程序，

完善管理方式，提高行政效能，促进诚信建设，力争做到提前服

务+告知承诺+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 4 号）和《上海

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19〕

15 号）、《上海市优化燃气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》（沪建设施联

〔2020〕349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全市新装、增容的电力、燃气等接入工程涉及

以告知承诺方式实施临时使用绿地行政审批的情形。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

市绿化市容局负责对区绿化管理部门临时使用绿地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进行监督管理。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临时使用绿地的行政审

批及其后续监管。

第四条（许可条件）

电力和燃气等临时使用绿地应当符合《上海市绿化条例》第

三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审批条件。该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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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政工程、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市重大工程建设或者

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确需在绿地上临时铺设管线、设置建设设施

的；

（二）在绿地下埋设管线、建设地下公共设施，确需开挖绿

地的；要确保绿化种植条件，其上缘与绿地表面的垂直距离不小

于一点五米。

（三）因地下公共设施建设，需要开挖绿地的，临时使用绿

地的范围不得大于基坑开挖边线外五米；

临时使用绿地应当避让胸径在二十五厘米以上的树木，确难

避让的应当办理树木迁移手续。但杨树、构树、泡桐等速生树种

除外；绿地开挖边线与绿地内保留的树木树干外缘的水平距离不

小于零点九五米。使用期限届满后，使用单位应当恢复绿地，保

持原有绿地面貌。

（四）收费标准。按沪价费[2006]027 号文执行。

第五条（申办材料）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，申请人应

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对临时使用绿地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、苗木表（原

件盖章）

（二）立项批复或规划管理部门意见（复印件，可实施政府

部门内部调取的，免于提交）

（三）权属人的意见（区属公共绿地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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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施工总平面图

（五）标明临时使用绿地位置的 1：500 地形图

申请人愿意采用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审批的，还要提交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书（见附件）

第六条（申请主体条件）

申请人按照与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的约定作出承诺的，对行

政审批实行告知承诺。

申请人不愿作出承诺的，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按照《上海市

绿化条例》规定的条件，实施行政审批。

第七条（申请人的承诺）

申请人收到告知承诺，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在被告知的期

限内，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，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

要求；

（四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，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

料；

（五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六）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第八条（审核与决定）

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申请的，应在收到行政审批告知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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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书之日起 7 日内作出承诺，并向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提交经申

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第（一）、（四）项

申请材料。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本办法第五条

规定的第（一）、（四）项申请材料和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

并符合要求的，应在 2 日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（除 10千伏用户电

力接入工程应在 5日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）。

对采取承诺方式需要补充提交的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第（二）、

（三）、（五）项申请材料，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审批决定后 7

日内，按约定期限将上述符合要求的材料提交区绿化市容管理部

门，如果在承诺约定的时间内不能提交上述规定的全部材料，或

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将按照《上海

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等规定，依法撤

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第九条（文书和证书的送达）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 5 个工作

日内依法送达相关文书和证书。（承诺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送

达）

第十条（后续监管）

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 2 个月内，区绿化市容管理部

门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，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相关审批

规定的要求组织现场核查；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应

当要求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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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第十一条（诚信档案）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审查、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、被审

批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记入诚信档案，并对该申请人、被审批人

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

第十二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《对临时使用绿地的许可》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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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 （行政审批机关名称）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（对临时使用绿地的许可）

〔 年〕第 号

申 请 人：

（法 人）

单位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 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

委托代理人：__________

证件类型：____________ 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

行政审批机关：

联系人姓名：___________
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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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

按照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，本行政审批机关就

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审批依据
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：

《上海市绿化条例》第三十一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临时使用绿地

的，应当向区绿化管理部门提出申请。

二、法定条件

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：

（一）市政工程、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市重大工程建设或者城市

基础设施建设，确需在绿地上临时铺设管线、设置建设设施的；

（二）在绿地下埋设管线、建设地下公共设施，确需开挖绿地的；

要确保绿化种植条件，其上缘与绿地表面的垂直距离不小于一点五

米。

（三）因地下公共设施建设，需要开挖绿地的，临时使用绿地的

范围不得大于基坑开挖边线外五米；

临时使用绿地应当避让胸径在二十五厘米以上的树木，确难避让

的应当办理树木迁移手续。但杨树、构树、泡桐等速生树种除外；绿

地开挖边线与绿地内保留的树木树干外缘的水平距离不小于零点九

五米。使用期限届满后，使用单位应当恢复绿地，保持原有绿地面貌。

（四）收费标准。按沪价费[2006]027 号文执行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，申请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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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对临时使用绿地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、苗木表（原件）；

2.立项批复或规划管理部门意见（复印件，可实施政府部门内部

调取的，免于提交）；

3.权属人的意见（区属公共绿地除外）；

4. 施工总平面图；

5.标明临时使用绿地位置的 1：500 地形图。

四、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

1、下列材料，申请人已经提交：

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。

2．下列材料，申请人应当

□在 年 月 日前提交

□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：

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。

（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）

五、承诺的期限和效力
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 7日内作出

承诺。

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

后，行政审批机关应在 2 日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（除 10 千伏用户电

力接入工程应在 5日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）。

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。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

将依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六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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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。未

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，将依法撤销行政

审批决定。

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,对申请

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,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

符的，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

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七、诚信管理

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，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，以及行政审

批机关在审查、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、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

违反承诺的，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，并对该申

请人、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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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承诺
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
（四）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，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

供；

（五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
（六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行政审批机关：

（签字盖章）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（一式两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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